
“通过促进健康和福祉、鼓励自给自足和保护弱势群体来改善特拉华州公民的生活质量。” 

 

 
 
  

住院者的权利 
 

为了促进长期护理机构的住院者的利益和福祉，所有机构都必须根据以下列出的住院者的

权利来对待住院者： 
 
（1）每个住院者都有权获得体贴、尊重和适当的护理、治疗和服务，这些治疗和服务必

须在遵守相关的联邦和州法律法规、承认每个人的基本人身权利（包括尊严和个性）和财

产权利的前提下来开展。 
 
（2）每位住院者和本法律篇章（title）第 1122 条规定的住院者的授权代表应在入院之前

或入院时收到一份关于该机构提供的服务的书面声明，包括住院者“在必要时”要求提供

的那些服务，以及一份关于医疗保险或医疗补助不支付的、不在机构的每日基本收费中所

涵盖的服务的相关费用的声明。根据本法律篇章第 1122 条的规定，在收到此份声明后，

住院者及其授权代表须签署一份书面收据，该收据必须由机构保留在其档案中。 
 
（3）住院者入院后，每个机构都应按月向住院者或其授权代表提交一份书面的明细报

表，以一般的外行人可以理解的语言详细说明住院者在上个月的费用和开支。 
 
a.报表应说明住院者接受的具体服务、设备和用品及其费用。 
 
b.该报表应包括对由代码或首字母缩写标识的任何项目的解释。如果机构的医生的费用单

独计费，则报表中不应包括这项费用。 
 
c. 机构应尽合理的努力将个人书面报表的内容传达给据信无法阅读该报表的人。 
 
（4）每位住院者都应从主治医师或机构医师那里获得关于诊断、治疗和预后的完整的和

最新的信息，所用术语和语言都应是住院者可以理解的，除非这样做在医学上不可取。 
 
（5）每位住院者都应可以参与为住院者的治疗而制订计划的过程，包括参加护理计划会

议。 
 
（6）每个住院者都可以拒绝接受某种药物或某项治疗，并且必须被告知使用所有的替代

性药物和治疗方案的医疗后果。 
 
（7）在把试验研究的目标、对住院者的可能的影响以及是否可以期望项目对于病情有益

或是否有助于病情的缓解完全披露给住院者之后，如果住院者愿意参与任何试验研究，住

院者须给予事先知情同意。 
 
a.在进行任何类型的试验或在使用试验药物时，都应备有符合本节规定的书面证据，包括

住院者或住院者的授权代表的签名（如果住院者被判定为无行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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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应把签署的确认书或知情同意书的副本（必要时这两者的副本）转发给每个签字人，机

构应保留一份副本。 
 
（8）在每位住院者的床边，机构应放置并妥善保存负责住院者的医疗护理的医生的姓

名、地址和电话号码。 
 
（9）每位住院者在自己的医疗照护项目中都应得到尊重，其隐私应该得到保护。病例讨

论、会诊、检查、治疗都应在采取保密措施的情况下谨慎地进行。 
 
a. 除非得到住院者的同意，否则不得允许不直接参与住院者的医疗护理的人员在进行此

类讨论、咨询、检查或治疗期间在场。 
 
b.个人和医疗记录应保密处理，未经住院者同意不得公开，但住院者转移到其他医疗机构

时所需的记录、法律或第三方付款合同所要求的记录除外。 
 
c. 不得向机构内外显然不需要此类记录的任何人发布任何个人记录或医疗记录。 
 
（10）每位住院者应免于受到为纪律惩戒和方便的目的而施加的化学和物理限制，以及

治疗住院者的医疗状况所不必要的化学和物理限制。 
 
（11）每个提出要求的住院者，都应从机构的负责人或工作人员那里得到礼貌、及时和

合理的答复，机构应迅速而努力地解决住院者提出的投诉。若住院者以书面方式提交请求

或投诉，对请求和投诉的答复也应以书面形式做出。 
 
（12）机构应向每位住院者提供关于本机构与其他医疗保健和相关机构或服务提供者

（包括药房和康复服务机构）的任何关系的信息（前提是住院者从这些相关实体获得了护

理或服务）。此类信息应在入院时以书面形式提供，此后在提供额外的服务时也应以书面

形式提供。 
 
（13）每位住院者应得到符合专业护理标准的护理。 
 
（14）a.每个住院者都可以在任何合理的时间私下和不受限制地与住院者自己选择的个人

和团体进行联系和交流，包括访问和探视。 
 
b.特拉华州 77 号法律 c.49 条并没有禁止长期护理机构（如本法律篇章第 1102 条所定

义），因探视者试图干扰住院者的护理、对工作人员和住院者构成威胁或做出了破坏机构

运营的其他行为，而限制他们探视。 
 
（15）每个住院者都可以发送邮件，都应能及时地收到未开封的邮件。 
 
（16）每个住院者都应在任何合理的时间使用电话，住院者可以在保持私密的情况下通

电话。 
 
（17）每个住院者都应有权接触到并使用书写工具、文具、邮票和互联网。 
 
（18）每个住院者都有权管理自己的财务方面的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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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如果住院者或被裁定为无行为能力的住院者的授权代表签署以书面方式要求机构管理住

院者的财务，则机构应提供每月账目以供其核查，并应向住院者和住院者的授权代表提供

住院者账户的季度报表。 
 
b.住院者应可在合理的时间内不受限制地查阅此类帐户。 
 
（19）如果住院者已婚，在住院者的配偶探视时应享有隐私；如果配偶也是该机构的住

院者，应向他们提供共用一个房间的机会（除非有医疗上的禁忌）。 
 
（20）每个住院者在自己的房间内都有隐私权，机构人员应当尊重这一权利，在进入住

院者房间之前先敲门。 
 
（21）每个住院者都有权亲自、通过他人或与他人一起进行以下任何活动： 
 
a.行使住院者自己的权利。 
 
b. 提出投诉。 
 
c. 代表住院者自己或代表他人建议机构更改其政策或服务。 
 
d. 向机构的工作人员或管理人员、卫生和社会服务部、保护和代言机构或其他个人或团

体提出投诉或请愿，而不必担心遭到报复、限制、干涉、胁迫或歧视。 
 
（22）不得要求住院者为机构提供服务。 
 
（23）每个住院者都有权在合理的情况下保留和使用自己的个人衣物和财产，并有权在

储存和使用这些衣物和财产方面获得安全保障。 
 
（24）除非本法律篇章第 1127 条另有规定，机构必须允许每个住院者留在机构中，并且

不得将住院者从机构中转移或逐出。 
 
（25）每个住院者都有权在经过口头或书面通知机构后 24 小时内，查阅与该住院者有关

的所有记录。每位住院者都有权购买此类记录或其任何部分的复印件，复印费用不得超过

社区的价格标准，但住院者须事先提出书面要求，并提前 2 个工作日通知机构。 
 
（26）必须以住院者能流利地交流的语言、以通俗易懂的语句充分地告知每位住院者享

有的权利以及规范住院者的行为的所有规则和条例，以及住院者在机构逗留期间的责任。

文件必须以患者和任何授权代表都可以访问的格式提供。 
 
（27）每个住院者都有权选择一名私人主治医生。 
 
（28）每个住院者都有权检视联邦或州调查员对机构进行的最新调查结果，以及与该机

构有关的任何执行中的纠正计划。 
 
（29）每个住院者都有权从保护和维权机构以及客户代言机构那里获得信息，并有机会

与这些机构取得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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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每个住院者都有权不遭受下列各个方面的折磨：语言、身体或精神虐待；残忍的

和不寻常的惩罚；非自愿的禁闭；扣留资金补助；扣留食物和剥夺睡眠。 
 
（31）每个住院者都应能够对各种活动、日程安排、医疗保健和对住院者有意义的其他

生活事项作出自由的选择，前提是这些选择须符合住院者的利益、评估和护理计划，并且

不损害住院者个人或机构内其他住院者的健康或安全。 
 
（32）每个住院者都有权参加符合其个性化评估和护理计划、满足住院者的利益和身

体、精神和社会心理需求的活动项目。 
 
（33）每个住院者都有权参与不干涉其他住院者的权利的社会、宗教和社区活动。 
 
（34）除紧急情况外，每位住院者在住院者的房间或室友被更换之前，都应收到通知。

机构应尽可能满足住院者对房间或室友的要求。 
 
（35）应鼓励每个住院者行使其作为本州和美国公民的自主权。 
 
（36）每个住院者都有权要求和获得关于与住院者自身护理有关的最低可接受的人员配

备水平的信息。 
 
（37）每个住院者都有权要求和获悉为住院者提供护理的工作人员的姓名和职位。 
 
（38）每个住院者都有权要求和收到一份其中概述了机构的指挥链的组织结构图，以便

于提出请求和投诉。 
 
（39）根据法律篇章之12 的第 49 章和第 25 章，每个住院者都有权让他们的预立医疗指

示、授权书、《特拉华州关于治疗范围的医疗指令》或类似的文件得到遵守。 
 
（40）如果住院者被判定为无行为能力、被住院者的主治医生确定为无行为能力，或无

法沟通，则住院者的权利应移交给住院者的以如下的具体方式确定的授权代表： 
 
a.预立医疗指示。 
 
b.用于作出医疗决定的持久性医疗授权书。 
 
c.由法庭根据法律篇章之12 的第 39 章和第 39A 章指定的监护人（其须依据指定法院所

赋予的权限而行事）。 
 
d.根据本法律篇章第 25 章任命的代理人。 
 
e.取得适用的法律的其他方式的授权、根据本法案篇章中的第 25A 章有权通过代表患者

签署《特拉华州关于治疗范围的医疗命指令》（DMOST ）表格的方式做出医疗决定的个

人。 
 
（41）必须向每位住院者提供考虑到其文化差异和偏好的照护服务。 


